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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为进一步强化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

质量持续改善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关于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

监管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有关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我国海水养殖规模较大，分布广泛，从业的规模化企业达 3 万

余家。海水养殖业不断发展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

和生态破坏问题。综合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》《全国污染源

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》《全国渔业统计年鉴》分析，

2017 年全国海水养殖业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排放总量约

为 33 万吨。近年来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，沿海部分区域存在海

水养殖无序发展现象。养殖产生的污染物随尾水进入受纳海域或直

排沙滩，导致部分近岸海域和优质岸线呈现“脏、乱、差”现象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工作。党中央、国

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
的意见》以及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农渔发〔2019〕1 号）均对海水养殖污染控制提

出明确要求。按照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，生态环境部负责统

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。为推进海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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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污染防治，进一步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，加强海水养殖污染

生态环境监管势在必行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0 年以来，生态环境部组织部属单位对辽宁、福建、广东等

海水养殖大省进行了专题调研，就关键问题走访养殖企业（户），并

组织召开多次现场座谈及专家咨询会，收集各类资料、监测数据、

专家意见等 2000 余份。在此基础上，经专家论证和征求沿海 11 个

省（区、市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意见，编制形成《意见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监管责任。一是“提高认识”，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相关要求，要求

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提高认识，加大对海水养殖污染的监管力度。

二是“明确责任”，要求以“分区分类、因地制宜、逐步推进”为原

则，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统一监管职责，明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

范围内的任务，以及配合相关部门、督促有关地方、引导经营主体

的相关工作内容。

（二）夯实监管工作基础。一是“依法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”，

加强相关规划环评审查和项目环评管理。二是“加快制定养殖尾水

排放地方标准”，明确沿海各省（区、市）应于 2023 年底前出台地

方养殖尾水排放标准；三是“动态掌握养殖排污口基本信息”，四是

“推动实施养殖排污口分类整治”，在动态掌握排污口底数基础上，

推动实施依法取缔一批、清理合并一批、规范整治一批养殖排污口，

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监管奠定基础。

（三）强化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。一是“逐步推进养殖尾水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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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”，以工厂化养殖为重点、池塘养殖为试点，推动养殖从业者自行

监测，监管部门同步组织开展监督性监测。二是“分类实施生态环

境监管”，针对不同养殖模式分类施策，重点对池塘和开放式养殖废

弃物、集中连片养殖的岸线破坏、工厂化养殖的排污许可管理提出

监管措施。三是“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”，重点在尾水排放、养殖

废弃物处置等方面，以及排污口设置和清塘等环节加强监管，明确

建立执法协作机制。

（四）强化政策支持与技术示范。一是“加大政策支持引导”，

针对符合环保要求的养殖活动，从排污口备案管理、排污口监督监

测和综合执法、养殖项目环评等方面出台鼓励支持政策；二是“强

化污染控制技术示范”，做好技术引领和示范推广，形成海水养殖环

境保护技术指引，加大对相关新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，加强新型海

水养殖模式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，视情将其纳入监管。

《意见》最后明确各地要加大指导和协调力度，强化部门联动

协作和信息共享，有效提升监管能力。加强对海水养殖污染控制好

经验、好做法的宣传引导，增强海水养殖从业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

识，做好公众宣传引导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海洋生

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关于目标设定。《意见》参考了《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

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农渔发〔2019〕1 号）以及生态环境部关

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部署和时间节点，结合

地方工作基础，在项目环评、尾水标准、排污口信息管理、尾水监

测等方面，提出了“十四五”期间不同时间节点的具体目标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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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工作重点。考虑到海水养殖模式众多，饵料药品投

入、养殖生产副产物及废弃物、尾水排放及池塘清塘等环节均涉及

产排污，《意见》考虑三方面重点：一是突出精准治污，聚焦对自然

岸线和海洋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的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模式，加强

对养殖尾水排放、废弃物处置、清塘等产排污环节的监管。二是突

出科学治污，在尾水处理、废弃物处置等方面，积极支持引导产业

转型升级，并强化科研投入和技术研究。三是突出依法治污，在环

境准入、标准制定落实、排污口整治、环境监测评价、执法检查等

方面，把工作重点放在“监管”上。

（三）关于民生问题和鼓励政策。考虑到我国海水养殖行业分

布广，从业人员多，《意见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关注民生问题：一

是在各项任务中明确提出分步实施、分区部署、分类操作相关原则

要求。二是充分考虑海水养殖从业者经济可接受性，要求制定尾水

排放地方标准时统筹考虑经济和技术可行性。三是在规范监管、促

进污染治理的同时，要求地方出台支持鼓励政策，支持规范生产、

清洁生产企业的发展。

（四）关于排污口概念。目前，关于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渠道主

要有排放口、排污口两种表述方式，也有排口、排水口等叫法。为

落实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三十条关于入海排污口设置管理的要求，

并结合生态环境部入河入海排污口下一步监督管理工作方面的考

虑，关于水产养殖排污口相关分类方式，文件统一表述为“排污口”。

（五）关于历史遗留问题。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基础较

为薄弱，在规划布局、项目环评、排污口设置等方面存在不少历史

遗留问题。为此，《意见》强调依法依规，分类逐步解决，坚决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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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着环保名义超出法律规定限制行业发展，坚决不搞“一刀切”。地

方应统筹考虑环境保护与行业发展，尽快查清底数，制定分类整治

方案。鉴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，未对问题处理提出明确时限要

求，但强调依法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、污染较为严重的历史

遗留问题。

（六）关于监测和执法。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是生态环境监管

工作的基础和重要内容。《意见》以可操作性为前提，在尾水监测方

面，考虑海水养殖经营主体和地方环保机构实际情况，提出各地要

推动工厂化养殖和池塘养殖尾水自行监测工作，2022 年开展试点，

2025 年仅对工厂化养殖尾水提出目标；在监督性监测方面，针对池

塘养殖清塘时段尾水排放，应加大监测频次；在执法方面，加大养

殖排污口环境执法力度，对未经依法备案或不按规定排污的行为，

依法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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